北京市“三支一扶”人员证明
XXX，男（女），XXXX年XX月 XX日出生，中共党员（共青团员等）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XXXXXXXXX。2006年被选聘为北京市大学生“村官”，合同期3年，现担任XXX区（县）XXX镇（乡）XXX村党支部书记（村委会主任）助理，连续两年考核合格，将于2009年6月30日合同期满，属于全国“三支一扶”服务人员。鉴于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服务证书需要合同期满才能发放，特此证明。

XXXX年XX月XX日

